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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将借款法中专有的“利息透明”原则呈现在大众视野，要求贷款机

构向借款人披露实际利率，对于缓解借款人的“利息幻觉”、明确真实债务负担，构建信息透明的借贷

市场具有引领作用。同时，需要探究披露实际利率的正当性基础，包括《民法典》第496条第2款、《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等现有法律基础和实际利率统一的计算标准；明确披露实际利率的适用范围，

包括借款双方当事人具有明显的力量落差以及含有利息格式条款的情形；分析未履行披露义务的法律后

果，包括《民法典》第680条第3款的“利息约定规则”的适用，以及利息格式条款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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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anghai Financial Court applied the first case of the Civil Code, presenting the principle of 
“interest transparency” specifically in the Loan Law to the public, requiring loan institutions to 
disclose the actual interest rate to borrowers, which has a leading role in alleviating borr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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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illusion”, clarifying the true debt burden, and building an information transparent lend-
ing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legitimacy basis for disclosing actual 
interest rates, including existing legal foundations such as Article 496 (2) of the Civil Code and Ar-
ticle 28 of the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Law, as well as unified calculation standards for actual 
interest rates; Clearly disclose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actual interest rate, including situa-
tions where there is a clear power gap between the parties to the loan and where there are inter-
est format clauses; Analyze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failure to fulfill disclosure obligations, in-
clu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est agreement rule” in Article 680 (3) of the Civil Code, as well 
as the review of interest format cl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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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案情 

借款人田某、周某与中原信托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约定贷款本金 6,000,000 元，期限 8 年，贷款利率

具体以《还款计划表》为准，平均年利率 11.88%，还款方式为分次还款，每期还款均包含本息。2017
年 9 月 26 日，田某、周某向中原信托汇款 141,000 元，作为第一期还款，中原信托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

向田某、周某转账支付 6,000,000 元。田某、周某按《还款计划表》逐月还款至 2018 年 11 月 27 日，后

申请提前还款获准，遂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向中原信托支付 5,515,522.81 元，结清全部贷款。 
田某、周某认为中原信托未向其披露实际利率，告知其平均年利率为 11.88%，但实际执行利率却高

达 20%多，且实际放款前已经收取了第一期还款，该款项应从贷款本金中扣除。遂起诉，请求判令中原

信托返还多收取的利息并赔偿相应损失。 
中原信托则认为合同约定贷款利率以《还款计划表》为准。借款人签字确认按《还款计划表》还款

即视为认可。另外，由于在贷款实际发放前确实收取了第一期还款 141,000 元，故愿意补偿田某、周某

200,000 元。 

案件审理中，中原信托提交了另一版本《还款计划表》，除载明每期应还款金额、剩余本金外，还

载明每期应还款中的利息金额、本金金额、当年利率，此外在表格尾部还载明贷款本金 6,000,000 元，利

息合计 5,702,400 元，本息合计 11,762,400 元，总利率为 95.04%，年利率平均值为 11.88%。经核算，前

述各年利率系以当年应付息总和除以初始贷款本金额 6,000,000 元算得，而 11.88%系前述各年利率的算

术平均值。按照《还款计划表》载明的每期还款金额核算，系争借款的实际利率为年化 20.94%。 
本案经历了一审、二审，一审法院认为中原信托的还款计划表并无问题，遂不予支持田某和周某的

诉求，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中原信托负有披露实际利率的义务，遂

支持了原告方要求退还多余利息款的诉求 1。 

本案具体涉及如下法律问题：贷款人应否明确披露实际利率，如何履行披露义务，未履行披露义务

的法律后果如何。下面将结合具体案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Open Access

 

 

1参见上海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 0107 民初 139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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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披露实际利率的正当性基础 

披露实际利率是借款法中“利息透明”这一专有原则的体现。简言之，“利息透明”原则是指贷款

机构应当向借款人准确披露借款合同的实际利率[1]。这里便会引出与实际利率相对应的概念——名义利

率，即借款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可视的利率，如本案中田某、周某与中原信托公司约定的

11.88%的年利率。这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区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呢？ 
归根结底是名义利率并不能准确反映出借款利率的真实负担。我们假设两份借款合同的借款数额、

借款期限、借款利率完全一样，但是赋予它们不同的结算周期，如其中一份是年末还本付息，另一份是

每个月偿还本息，显而易见，后者将会给增加借款者的负担。然而，在实践中，借款者因不具备专业的

技能，面对借款数额、期限、利率完全相同但结算周期不同的两份借款合同时，极易出现“利息幻觉”，

认为二者的负担并无区别。因此，向处在弱势地位的借款者披露实际利率便于借款者了解真实的利息负

担，保障借款者的权益。其正当性基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披露义务的法律基础；二是实际利率计算

基础。 

2.1. 法律基础 

要求贷款机构披露实际利率是完全正当的。这种要求得以使不同还款方式下的利息真实反映出来，

使得借款人可以明确自身的借款负担，并且借款人在掌握信息之后，可以对市面上的借款产品进行比较，

这实际上有助于促进市场发展。另一方面，国家也在法律层面作出制度安排，《民法典》第 680 条第一

款 2 以及第 670 条 3 便是为了构建良好的利率管制规则，避免债务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陷入过度负债的

情形；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8 条更是对特定领域经营者强制赋予了信息披露义务，根本原因

在于，享受服务的一方会因为服务提供一方的信息隐瞒而遭受损失，若违反该义务，实际上是对民法中

公平原则的无视，也难以满足宪法中平等原则的要求；就本案而言，还涉及到格式合同的问题，《民法

典》第 496 条第 2 款规定了格式合同提供一方负有提示说明的义务。那么，这些法律基础是否足以说明

贷款机构必须要向借款者披露借款的实际利率呢？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其计算方式的理解也要求其履行

披露义务。 

2.2. 计算基础 

在本案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按照《还款计划表》中的数据，借款的实际利率为 20.94%，这远远

高出其约定的名义利率 11.88%。但是，对于如何估算得出的实际利率，法院却没有作出解释。这种做法

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其他法院在面对相似案情时无法采用相同的标准计算实际利率，二是对于

贷款机构和借款人双方而言都无法明确真实的借款负担。也就是说，这种以一般生活经验或者不公开的

确定实际利率的方式并不利于确定统一的计算标准，有违法的安定性原则。因此，要求贷款机构履行披

露义务的另一个正当性基础是确定统一的计算标准。 
除了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明确计算标准能够直观的反映出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差异度，了解不同

结算周期对于实际利率的影响。具体而言，假设现有一份年利率为 10%的借款合同，若半年结算一次，

这时其结算利率为 5% (10 ÷ 2)，那么半年就会增长 1.05 倍，一年的增长就是 1.1025 倍，由此，其实际年

利率就是 10.25%；若将结算期限进一步缩短至每月结算一次，结算利息为(10 ÷ 12)，其实际年利率为

10.47%。这就是所谓的“复利”4 计算方式，即还款周期越短，那么实际的利率就会越高，当然这个高度

 

 

2《民法典》第 680 条第 1 款：禁止放高利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3《民法典》第 670 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

息。 
4参见杜万花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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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构建统一的计算标准。同时，其也能从反向角度证明向

借款者披露实际利率的必要性。另外，复杂的计算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而一般借款者显然并不具备这

一能力，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8 条 5 的规定。 

3. 披露实际利率义务的适用范围 

从本案的情形来看，这是涉及格式合同的消费借贷纠纷。上海金融法院的裁判依据为《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和《民法典》中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要求贷款机构履行披露实际利率的义务，那么这种披露

义务是否还应当适用其他情形呢？如果存在，这些情形又存在哪些共同的特点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借贷的类型以及借款合同涉及的条款两个维度展开。从借贷类型来看，借

贷主要分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商事借贷以及一方为自然人一方为贷款机构的情形[2]，各类型存在细微

差异，比如借款双方当事人的优势地位。在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往往仅约定借款数额、期限，甚至不

会提及利率的问题，即便提起也很少涉及实际利率的问题；在商事借贷中则相反，专业的团队以及对于

利益的极致追求，使得借款双方均具有能力和动力关注借款利率的问题，因此，在双方的博弈中便能达

成一致约定；然而，当借款一方为自然人，另一方为金融机构时，自然人一方大部分并不具有专业的计

算能力，往往在借贷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在中国人民银行【2021】第 3 号公告中也体现了关于披露义

务的不同表述，对于金融机构间的贷款是“倡导”披露实际利率，对于民间借贷则是运用了“鼓励”一

词。由此，当借款人一方为自然人缺乏特殊计算能力时，需要金融机构披露实际利率。 
从借款合同中利益条款规定的形式来看，主要区分是否存在格式条款。格式条款的存在使得合同的

订立更加快速，但也加大了格式条款相对方完全理解条款内容的难度。当利息条款以格式条款或者格式

合同的形式出现时，格式条款提供一方需要对利息约定作出解释和说明，而不能仅仅告知其表面含义，

《民法典》第 496 条第 2 款 6 有此规定。另一种情况是，利息条款并非是格式条款，而是双方当事人达

成的协议约定，可能会存在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借款人对于贷款人提出的实际利率并不满意，但是自

己又没有特殊计算能力能够提出新的实际利率，会导致借款合同难以顺利订立，可能会出现交易难以成

型的负面影响。 
故此，关于是否具有披露实际利率的义务，上述两个维度强调的共通点是在借款合同中借款人与

贷款人或者贷款机构相比是否具有明显的力量落差感，是否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若因为缺乏特殊计

算能力、缺乏对于格式条款的完全理解而处于弱势方，那相对方就负有义务披露实际利率。进一步抽

离案情，披露义务实际上是为优势贷款人设定的向弱势借款人先合同义务，存在从缔约过失条款引入

的可能性[3]。 

4. 未履行披露义务的法律后果 

从上海金融法院的判决来看，中原信托应当履行披露义务，告知能够反映实际利率的利息计算方式。

法院认为，中原信托未履行义务，应当根据合同解释原则，结合合同条款、交易习惯以及诚信原则来确

定利息计算方式，最终以名义利率进行计算。本案其实涉及了实务中常见的两种情形，一是利息约定不

明，二是利息格式条款。在此之前，需要先明确的逻辑问题是：未履行披露实际利率的义务的前提，首

 

 

5《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8 条：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

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

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 
6《民法典》第 496 条第 2 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

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

成为合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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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能够确定利息债务，如果利息债务不能确定，也就不存在披露实际利率的要求[4]。 
关于利息约定不明的法律后果，可以现有的法律规定以及实务中的做法进行分析。《民法典》第 680

条第 3 款规定了“利息约定不明规则”，其将自然人借款合同与其他借款合同进行了区分，在自然人借

款合同中，若没有约定利息，则视为没有利息债务，此时也就不存在履行披露实际利率义务的要求；在

其他借款合同中，若利息约定不明确，则由法院来根据合同解释原则来确定。在该条款下，需要明确的

是利息约定不明确究竟如何去确认，实践中逐渐形成两种观点，一是虽然约定名义利率，具体数额不定，

但是可以通过还款数额开确定 7，这种情形并不会被认定为“利息约定不明”，二是具有约定名义利率的

意思，但是名义利率的数额无法确定 8，那么，在此种情形下就可以认定为“利息约定不明”，便可以直

接适用该条款；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还是其他种类的借款合同，在该

条款的要求下，并不需要贷款机构介入披露实际利率，也就是说，在该条款的情境下，披露义务并无“用

武之地”，此时，会陷入和本案类似的情形，由法院来最终确定利息债务。 
关于未对利息格式条款进行解释和说明的法律后果。无论是《民法典》第 496 条第 2 款还是《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 28 条，都对利息格式条款做出了进行解释和说明的要求，对于未履行相关义务要承担

的法律后果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上对利息格式条款进行审查，同时也应考虑订立合同目的采用不同的审查

标准。具体而言，在内容上，要重点审查利息格式条款的规定是否妥当、合理，检视其是否对借款人造

成了“不妥当的利益损害”或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检视格式条款是否在减损借款人的权利、增加

借款人的义务；在形式上，主要看是否对利息格式条款部分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另外，为了促进交易的

达成，在合同订立时，对于利息格式条款的审查可以采取宽松的标准，而为证明借款人因缔约过失而遭

受损失时，应当对内容进行严格审查，尽量避免借款人因疏于对利息格式条款的审查而处于不利地位。 

5. 总结 

贷款机构履行披露实际利率的义务，对于促进市场发展与良性竞争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案之前，贷

款机构长期利用专业知识的不对称，使得借款人一直误入“利息幻觉”的陷阱，无法正确认识利息债务

的真实负担，更无从对各借贷业务进行合理比较。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明确了实际利率披露义务的正当

性基础、适用范围以及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规范贷款业务，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

权益，促进金融机构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要求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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